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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 
1. 目的：  

1-1 為建立衍生性商品交易之風險管理制度，以落實資訊公開及保障投資。 

1-2 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85.04.20(85)台財證(一)第 01165 號函辦理。 

2. 範圍： 

2-1 本處理程序所稱之衍生性商品包含遠期契約(Forward Contract)、選擇權(Option)、

利率或匯率交換(SWAP)、期貨(Future)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契約。 

2-2 本處理程序所稱之遠期契約包含避險性之交易及投資性之交易契約，但不含保險契

約、履約契約、售後服務契約、長期租賃契約及長期進(銷)貨契約。 

3. 交易原則與方針： 

3-1 交易種類-如第二項範圍之交易事項。 

3-2 經營或避險策略： 

公司利潤來自正常營運，故從事衍生性商品之外匯運作，應求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外

匯收入及支出)自行軋平為原則，以降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節省外匯操作成本。 

3-3 權責劃分： 

3-3-1 財務單位負責整個公司外匯操作之策略擬定。 

3-3-2 為因應外匯市場變化，財務單位應隨時蒐集相關資訊，判斷趨勢及風險評估， 

熟悉金融商品及法令規定，再考量公司外匯部位，編製操作策略方案，經由總 

經理核准後，為規避風險之依據。 

3-3-3 依授權權限，進行各項期約交易。 

3-4 績效評估： 

3-4-1 避險性交易： 

(1) 以公司帳面上匯率成本與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間所產生損益為績效評估基

礎。 

(2) 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易之評價風險，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益。 

(3) 依採購計劃所從事之交易，因訂立採購合約時即已計算成本，故不作績效        

評估。 

3-4-2 特定用途交易(投資性)： 

以實際所產生損益為績效評估依據，且定期將部份編製報表以提供管理階層       

參考。 

3-5 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3-5-1 契約總額： 

    (1) 避險性交易： 

        a.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易風險，避險性交易金額不得 

           超過預算之進、出口總額。 

        b. 採購合約所從事之交易總額，依合約金額為限。 

    (2) 特定用途交易： 

        基於對市場變化狀況之預測，財務單位得依需要擬定匯率，利率期約交易 

        計劃，提報總經理、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行，契約總額累計不得超過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3-5-2 損失上限： 

    (1) 投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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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部契約損失額超過交易金額百分之五時，財務單位需即刻召集相關管          

理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b. 個別契約損失額以不超過美金壹拾萬元或交易契約金額百分之十，以金          

額較低者為損失上限。 

（2）避險性交易乃在規避風險，因此不設損失上限。  

4. 內部控制制度： 

4-1 作業流程之內部控制: 

4-1-1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易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不得互相兼任。 

4-1-2 交易人員需將買賣報告單交予會計人員登錄。 

4-1-3 會計人員需定期與交易銀行核對交易明細與總額。 

4-1-4 交易人員需隨時注意交易總金額，是否超過本處理程序所規定之總額。 

4-2 風險管理措施： 

4-2-1 信用風險管理：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易造成衍生性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 

      險管理，依下列原則進行： 

      (1) 本公司交易下單對象，以擁有政府核准設立之金融機構為限。 

(2) 交易之商品若為共產國家之特定商品，則應訂立信用風險規避計劃，並        

呈送董事長核准後才得進行。 

4-2-2 市場風險管理： 

市場以公開之外匯市場為主。 

4-2-3 流動性風險管理： 

為確保交易之流動性，在選擇金融商品方面以流動性較高為主，即交易對象     

必須有充分之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公開市場進行交易之能力。 

4-2-4 作業風險管理： 

應確實遵循公司訂定之授權額度，作業流程及內部稽核制度，以避免作業風      

險。 

4-2-5 法律風險管理：  

對外簽署之文件應經過外匯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律風

險。 

4-3 定期評估方式： 

4-3-1 投資性交易，每週最少評估分析一次。 

4-3-2 避險性交易，每月最少評估二次。 

4-3-3 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核閱，並提報董事會。 

4-4 董事會之監督管理原則： 

4-4-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易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其管理原則如下： 

(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理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公司所訂之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辦理。 

 (2) 監督交易及損益情形，發現有異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立 

即董事會報告；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立董事出席並表示意

見。 

4-4-2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應建立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種類、金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及評估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4-5 內部稽核： 

4-5-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易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易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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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4-5-2 內部稽核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易程序之遵守情形，作成稽核報告，

且應於次年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向金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年五月底前將異常

事項改善情形申報金管會備查。 

5. 作業程序： 

5-1. 申請： 

5-1-1 因銷售、採購、財務預算所從事之交易，以保障利潤或固定成本者，稱為避險       

性交易，由財務單位依據外銷金額、進口金額及利率、匯率預估，擬案申請及

執行。 

5-1-2 因評估市場狀況所建議之交易，以承擔風險換取獲利者，稱為投資性交易，由

財務單位擬定交易商品種類及金額後申請及執行。 

5-2 交易金額： 

5-2-1 投資性： 

 (1) 交易金額之上限，依交易契約之金額計算，不得超過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二十。 

(2) 執行外匯交易人員及交易限額： 

交 易 人 員 每 日 交 易 權 限 淨累積部位交易權限 

總 經 理 USD 2,500,000 USD 5,000,000 

財 務 單 位 主 管 USD 1,000,000 USD 2,000,000 

財 務 單 位 課 長 USD   500,000 USD 1,000,000 

    (3) 交易限額，由董事會訂定之。 

(4)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理，並事後提報董事會。 

0005-2-2 避險性交易金額之上限，不得超過預算之進、出口總額，由財務單位負責執行

外匯交易。 

5-3. 作業說明： 

5-3-1 每年依年度計劃訂定操作策略，呈報總經理、董事長核准後，做為全年外匯       

操作之依據。 

5-3-2 每季依業務需要及市場狀況，修正操作策略，呈報總經理核准。 

5-3-3 財務部在授權範圍內進行交易，若超過授權金額時，需事先取得書面核准。 

5-3-4 銀行外匯交易確認文件之用印，需檢附買賣報告單影本。 

5-3-5 外匯交易產生匯兌損益時，以買賣報告單作為會計入帳之依據。 

5-3-6 依金管會等單位之規定公告或申報。 

5-4. 會計處理程序： 

遠匯交易依據財務會計準則第十四號公報處理，其他金融商品交易依據財務會計準

則第三十四號公報處理。 

6. 公告申報： 

6-1 應每月將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截止至上月底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情形依規定格式，    

於每月十日前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6-2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處理程序所規定之損失上限金額，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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